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114年10月14日
                   府行救字第1140169237號
訴願人：吳o鴻  南投縣oo鄉oo村oo街oo號
原處分機關：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
訴願人吳o鴻因洗錢防制法事件，不服原處分機關113年1月15日第11301oooooo-oo號告誡書處分，提起訴願，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：
     主  文
訴願不受理
     事  實
緣原處分機關草屯分局接獲雲林縣警察局北港分局函轉被害人郭o妘報案稱遭假冒投資賺錢方式詐騙，匯入新台幣（下同）5萬元至訴願人吳o鴻所有永豐銀行帳戶「ooo-oooooooooooo」案，原處分機關於113年1月15日通知訴願人到案說明並作成調查筆錄，認定訴願人涉嫌違反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第1項（113.07.31修正後為同法第22條）規定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予以書面告誡（案件編號：11301oooooo-oo），同時將其所涉本案前開帳戶列為告誡戶，訴願人不服，提起訴願。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。
     理  由
1、 按訴願法第14條第1項、第3項規定：「訴願之提起，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為之。…。訴願之提起，以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」訴願法第77條第2款規定：「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為不受理決定：…。二、提起訴願逾法定期間或未於第五十七條但書定期間補送訴願書…。」
2、 本件訴願人於113年1月15日簽收告誡處分書，惟遲至114年5月28日始向原處分機關草屯分局提出訴願，是本件之訴願之提起顯已逾越30日之法定不變期間，自非法之所許。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，自不應受理。
3、 另按訴願法第80條規第1項本文規定：「提起訴願因逾法定期間而為不受理決定時，原行政處分顯屬違法或不當者，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其上級關得依職權撤銷或變更之。」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25條規定：「提起訴願因逾法定期間應為不受理決定，而原行政處分機關顯屬違法或不當者，受理訴願機關得於決定理由中指明由原行政處分機關撤銷或變更之。」及行政程序法第43條規定：「行政機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，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，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…」，是本案原處分機關仍得重新審視訴願人是否符合洗錢防制法第22條規定之要件。
4、 參酌洗錢防制法第22條立法理由謂洗錢係由數個金流斷點組合而成，對於將所有帳戶帳號交予他人使用規避洗錢防制措施之脫法行為，現行實務雖以其他幫助犯論處，惟主觀犯意證明困難，影響人民對司法之信賴，故有立法截堵之必要，進而明定任何人除基於符合一般商業、金融交易習慣，或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以外，不得將帳戶、帳號交付、提供予他人使用；所謂交付、提供帳戶、帳號予他人使用，係指將帳戶、帳號之控制權交予他人，但如單純提供、交付提款卡及密碼委託他人代為領錢、提供帳號予他人轉帳給自己等，因相關交易均仍屬本人金流，非本條所規定之交付、提供他人使用。可知係以「交付帳戶控制權」為要件。
5、 據訴願人113年1月15日於草屯分局偵查隊調查筆錄稱本案訴願人自111年4月起開始從事虛擬貨幣交易買賣，其在bingX交易平台ID為oooooooo無糖蜜香紅，買賣交易加起來約百筆，平均每月獲利約新台幣1千~3千元左右（經查bingX 是一個合法營運的加密貨幣交易平台），被害人郭o妘係因在bingX看到訴願人商家資訊，進而詢問購買之虛擬貨幣流程，訴願人表示有請對方提供身分證、做KTC認證，郭女嗣後匯款五萬元至訴願人系爭帳戶購買1,583.28顆泰達幣USDT（單價31.58），郭女所購買前開泰達幣係由bingX平台內轉給郭女，訴願人並未經手，且郭女所匯入5萬元並未由系爭帳戶轉出，無洗錢金流斷點可言，是訴願人是否就系爭帳戶控制權交予他人，顯有進一步釐清之必要；又113年7月31日修正通過（113年11月30日施行）之洗錢防制法第6條增訂VASP洗錢防制登記制及非法業者之刑事責任，此乃為強化我國對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之洗錢防制監管，要難以此為洗錢防制法第22條違法要素之判斷標準，況本案之匯款轉帳事實發生在113年7月4日，當無以事後新增法條規定要求行為人行為時遵循之理。是本案原處分機關應按前開規定意旨，查明斟酌是否撤銷或另為適法處分，以符法制，併予指名。
6、 綜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，依訴願法第77條第2款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

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
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陳 益 軒

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吳 萬 春

   委員 張 國 楨  

   委員 黃 啟 修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委員 賴 政 忠

   委員 陳 美 秀

   委員 林 倖 祺

   委員 張 惠 瓊   

中華民國114年10月14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縣長  許  淑 華

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(地址：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）提起行政訴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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